
擅自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案例分享 

摘錄：按「重製」係指以印刷、複印、錄音、錄影、攝影、筆錄或其

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；「改作」係指以翻譯、

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，著作權法第 3 

條第 5 款、第 11 款分別定有明文，又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

作，以獨立之著作保護之，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，足見

以原著作為基礎另為創作時若已挹注創作人的精神思想在內，致其所

另為創作之著作已達著作權法最低創意程度之要求時，即為改作，若

與原著作之內容同一而未有改作人之精神創作在內，即為重製。查本

件被告撰寫之論文與原告撰寫之論文雖有如告訴人所指近似之處，然

該相似之段落係對告訴人論文之內容為增、刪、改寫，且章節編排及

各段論述之前後次序與告訴人論文不同，而告訴人亦稱被告之論文共

有 83 頁，約有 56 頁係引用告訴人論文內容，除見其餘部分係由被告

所自行創作，是將被告之論文整體觀之，已有被告之最低程度之創意

在內，應屬對告訴人著作之改作而非重製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違反著

作權法第 92 條擅自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。 

 

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年度刑智上易字第 107 號 

上 訴 人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告 李國欽    

上列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，不服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0 

 



1 年度智易字第 72 號，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4 日第一審判決（起 

訴案號：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 年度偵字第 10221 號）， 

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原判決撤銷。 

李國欽擅自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，處有期徒刑陸 

月，減為有期徒刑參月，如易科罰金，以銀元參佰元即新台幣玖 

佰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年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不得對乙○ 

○及其家人實施身體或精神上不法侵害或騷擾之行為。 

    事  實 

一、李國欽就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撰寫碩士論文時， 

    明知「臺北都會區逆打深開挖施工行為暨規劃模式之研究」 

    碩士論文，係由乙○○於 90 年間就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期間所完成，為乙○○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語 

    文著作，非經乙○○之同意或授權，不得擅自改作。詎甲○ 

    ○竟基於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犯意，於 93 

    年 1 月前之不詳時、地，未經乙○○同意或授權，將乙○○ 

    前開論文改作成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「軟弱地盤島式 

    深挖逆築工法之價值分析」碩士論文，並置於國家圖書館所 

    設置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站、中華大學圖書館及國立政 

    治大學圖書館供不特定多數人得以閱覽或透過網際網路下載 

    ，而以改作之方式侵害乙○○之著作財產權。嗣於 100 年 8 

    月 20 日，乙○○利用網路搜尋，發現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

    站內有李國欽之上開論文，經比對後始悉上情。 

二、案經乙○○告訴由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

    。 

    理  由 

壹、程序部分： 

一、按刑事訴訟法第 357 條所謂捨棄上訴權，指當事人於原審判 

    決宣示或送達後，在得行使上訴權之法定期間內，明示不為 

    上訴之謂。至提起上訴後，僅得撤回上訴，無所謂捨棄上訴 

    權（最高法院 31 年抗字第 58 號裁判要旨參照）。經查，本件 

    告訴人於原審 102 年 10 月 24 日審理期日雖表示：「對於辯護 

    人剛剛所說的刑度有期徒刑七月及緩刑四年部份我沒有意見 

    ，如果低於此刑度的話，我會表示不服」，檢察官亦表示： 

    「沒有意見，只要被告確實保證其不再對告訴人及其家人有 

    任何騷擾行為，原則上同意告訴人及被告剛剛所談之共識， 

    有期徒刑七月，緩刑四年」（見原審卷第 100 頁背面），惟 



    其並未明確表示捨棄上訴權，況該時原審尚未宣示或送達判 

    決，並非得行使上訴權之法定期間，依上開說明，自無刑事 

    訴訟法第 357 條之適用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證據能力部分： 

   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不符前 4 條之規定，而 

   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

   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 

    、代理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，知有第 159 條第 1 項 

    不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於言詞辯論終結前聲明異議者，視 

    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 定有明文。本案 

    引為證據之證人陳述及書證，檢察官、被告李國欽均不爭執 

    其證據能力，且以之作為證據並無不當，依上揭法條之規定 

    ，自均有證據能力，先予敘明。 

貳、實體部分： 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李國欽坦承不諱，核與告訴人乙○ 

    ○指訴及證人李之燾、謝文崇證述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告訴 

    人撰寫之「臺北都會區逆打深開挖施工行為暨規劃模式之研 

    究」論文、被告撰寫之「軟弱地盤島式深挖逆築工法之價值 

    分析」論文、網頁列印資料 4 紙、中華大學 100 年 11 月 18 日 

    中華教字第 1000003767 號函、100 年 12 月 5 日中華教註字第 

    1000003970 號函、教育部訴願決定書及臺北市立教育大學教 

    務處註冊組網頁列印資料各 1 份等附卷可資佐證，足證被告 

    不利於己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 

    行堪以認定，應依法論科。 

二、查被告行為後，著作權法及刑法均經修正，茲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著作權法第 92 條原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意圖營利而以公開 

      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開 

      展示、改作、編輯或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， 

  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 

    下罰金。（第 2項）非意圖營利而犯前項之罪，其所侵害 

   之著作超過五件，或權利人所受損害超過新臺幣三萬元者 

    ，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

     元以下罰金。」，嗣於 93 年 9 月 1 日修正為：「擅自以公 

      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 

      開展示、改作、編輯、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

      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 

      五萬元以下罰金。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被告行為時之 

      著作權法未必較有利於被告，依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 



      仍應適用 93 年 9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 92 條規定論 

      科。 

（二）刑法部分修正條文，業於 94 年 2 月 2 日修正公布，95 年 7 

      月 1 日起施行，其中： 

 １、修正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已將新舊法律適用之「從 

    新從輕」原則，改採「從舊從輕」原則，而此規定僅係規 

     範行為後法律變更所生新舊法律比較適用之準據法，並非 

      實體刑罰法律，自不生行為後法律變更之比較適用之問題 

      ，應逕行適用新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為「從舊從輕」 

      之比較。又刑法條文雖經修正，但若僅屬單純之文字修飾 

      ，或將實務見解或法理明文化，而不涉及刑罰之輕重、構 

      成要件之變更，或其他有利、不利於行為人之情形者，即 

      無庸依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比較新舊法，而應依一般 

      法律適用原則，適用「裁判時法」處斷（最高法院 95 年 11 

      月 17 日第 21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參照）。 

 ２、被告行為後，刑法第 33 條第 5 款亦有修正，修正後刑法第 

    33 條第 5 款規定「罰金：新臺幣 1000 元以上，以百元計算 

     之」，與修正前刑法第 33 條第 5 款規定「罰金：1 元以上 

      」不同。故依刑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著作權法第 92 

      條之法定刑罰金部分，經比較新、舊法結果，應以被告行 

      為時之法律即修正前刑法第 33 條第 5 款規定，為有利於被 

      告。 

 ３、被告行為後，罰金罰鍰提高標準條例第 2 條業已刪除，而 

    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關於易科罰金之折算標準已由舊法 

     之銀元 100 元、200 元、300 元修正為新臺幣 1000 元、20 

      00 元、3000 元，因屬科刑規範事項之變更，其折算標準為 

      裁判時所應諭知，自有就新舊法規定比較之必要，經比較 

      新舊法結果，以被告行為時之舊法較為有利於被告，是依 

      修正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，本件應適用被告行 

      為時之舊法即依修正前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、修正前罰 

      金罰鍰提高標準條例第 2 條、現行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 

      新臺幣條例第 2 條之規定，諭知以銀元 300 元即新臺幣 90 

      0 元折算 1 日為易科罰金之折算標準。 

 ４、綜上法律修正前、後之整體比較，揆諸前揭最高法院決議 

    及修正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從舊從輕原則，自應適用修 

     正前之相關規定。 

三、論罪科刑： 

（一）按「重製」係指以印刷、複印、錄音、錄影、攝影、筆錄 



      或其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；「改作 

      」係指以翻譯、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 

      作另為創作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5 款、第 11 款分別定有明 

      文，又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，以獨立之著作保 

      護之，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，足見以原著作為 

      基礎另為創作時若已挹注創作人的精神思想在內，致其所 

      另為創作之著作已達著作權法最低創意程度之要求時，即 

      為改作，若與原著作之內容同一而未有改作人之精神創作 

      在內，即為重製。查本件被告撰寫之論文與原告撰寫之論 

      文雖有如告訴人所指近似之處，然該相似之段落係對告訴 

      人論文之內容為增、刪、改寫，且章節編排及各段論述之 

      前後次序與告訴人論文不同（見偵查卷第 21 至 46 頁），而 

      告訴人亦稱被告之論文共有 83 頁，約有 56 頁係引用告訴人 

      論文內容，除見其餘部分係由被告所自行創作，是將被告 

      之論文整體觀之，已有被告之最低程度之創意在內，應屬 

      對告訴人著作之改作而非重製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違反著 

      作權法第 92 條擅自以改作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， 

      起訴意旨認被告前開犯行另犯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之擅 

      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，容有誤會，惟 

      檢察官認該重製部分與前開論罪科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 

      係，爰不另為無罪之諭知。另被告於國家圖書館所設置之 

     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站所置放者為其改作後之被告論文 

      ，並非告訴人所有之論文原件或其重製物，僅論以改作行 

      為為已足，無再論以公開傳輸行為之餘地，附此敘明。 

（二）原判決以被告李國欽所犯事證明確，予以論罪科刑，固非 

      無見。惟查： 

  １、被告所犯行為係屬違反著作權法第 92 條擅自以改作之方法 

      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，尚不構成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 

      之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嫌，此部分檢 

      察官仍予以起訴，原審未為不另為無罪之諭知，尚有未洽 

      。 

  ２、再按著作權人專有將其著作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利，所謂 

      編輯著作係指就資料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而言，著作 

      權法第 28 條、第 7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。查本件被告係對告 

      訴人之論文為改寫，並非將告訴人所撰寫之多篇語文著作 

      予以選擇、編排，自無侵害告訴人之編輯權可言。原審認 

      被告亦構成著作權法第 92 條擅自以編輯之方法侵害他人著 

      作財產權罪，而與被告所犯著作權法第 92 條 之罪論以牽 



      連犯關係從一重處斷，容有誤會。 

  ３、被告本案違反著作權法犯行之時間，係在 96 年 4 月 24 日之 

      前，原審漏未適用 96 年罪犯減刑條例予以減刑，尚有違誤 

      。 

  ４、又按緩刑宣告，得斟酌情形，命犯罪行為人為下列各款事 

      項：(7)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。又受緩刑之宣告者， 

      如有執行第 74 條第 2 項第 5 款至第 8 款所定之事項者，應 

      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、同法第 93 條 

      第 1 項第 2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原判決依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 

      規定，諭知被告應為該條項第 7 款所定事項，但漏未諭知 

      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，付保護管束，依前開說明，自有未 

      洽。 

  ５、檢察官以被告所犯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、第 92 條 2 罪間 

      並非牽連犯關係，原判決論以牽連犯係屬不當，且僅判處 

      被告有期徒刑 7 個月量刑過低，又被告不應予以緩刑為由 

      ，提起上訴，檢察官之上訴雖無理由，然原判決既有上開 

      可議之處，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，另為適法之判決。 

（三）爰審酌被告不思己力完成碩士論文，竟剽竊他人智慧結晶 

      ，漠視他人著作權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非輕，惟念及 

      被告犯後於原審審理時坦認犯行，當庭向告訴人鞠躬表示 

      歉意，並於民事事件中以 20 萬元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其學 

      位亦已遭撤銷，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及其智識程 

     度、經濟狀況等一切情狀，量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又被告 

      本案違反著作權犯行之時間，係在 96 年 4 月 24 日以前，是 

      其所犯之罪，合於減刑條件，應依中華民國 96 年罪犯減刑 

      條例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7 條規定，減其宣告刑期 2 

      分之 1 ，並依修正前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諭知易科罰金 

      之折算標準。末查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

      刑之宣告，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錄表可徵，其 

      因一時失慮，初罹刑章，犯罪後坦承犯行，並深具悔意， 

      經此起訴、審判，當知所警惕，信無再犯之虞，本院認所 

      宣告之刑以暫不執行為適當，爰併宣告緩刑 2 年，又為保 

      護告訴人安全，爰依檢察官及告訴人所請，命被告於緩刑 

      期間不得對被害人乙○○及其家人實施身體或精神上不法 

      侵害或騷擾之行為，並依刑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於 

      緩刑內付保護管束。被告若違反上開依刑法第 74 條第 2項 

      第 7 款所定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情節重大者，檢察 

      官得依刑法第 75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聲請撤銷緩刑 



      。至刑法第 74 條有關緩刑之規定，業於 94 年 1 月 7 日修正 

      、同年 2 月 2 日公布，並於 95 年 7 月 1 日施行，而犯罪在 

      新法施行前，新法施行後，緩刑之宣告，應適用新法第 74 

      條之規定（最高法院 95 年度第 8 次刑庭會議決議參照）， 

      是本案有關緩刑之宣告，自應直接適用修正後之刑法第 74 

      條之規定；另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，適用裁判時之 

      法律，刑法第 2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，保護管束係屬非拘束 

      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，基於保安處分防衛社會、矯治行為 

      人之目的，又無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濃厚自由刑色 

      彩之疑慮，故應適用從新原則，無庸比較新舊法（台灣高 

     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年 5 月 4 日因應新修正刑法施行座談 

      會會議決議參照），併予敘明。 

據上論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69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364 條、第 

299 條第 1 項前段，著作權法第 92 條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、第 11 

條前段、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項第 7 款、第 93 條第 1 項第 

2 款，修正前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，修正前罰金罰鍰提高標準 

條例第 2 條，現行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例第 2 條，中 

華民國 96 年罪犯減刑條例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7 條，判決如 

主文。 

本案經檢察官鍾鳳玲到庭執行職務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3  年  7   月  17  日 

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

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官 蔡如琪 

                法 官 歐陽漢菁 

                法 官 林靜雯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異。 

不得上訴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3  年  7   月  24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邱于婷 

附錄論罪科刑法條全文 

著作權法第 92 條 

擅自以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 

公開展示、改作、編輯、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， 

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

罰金。 

  

 


